
-  177 -  

附錄16 

 
政府帳目委員會 

2011 年 12 月 1 日公開聆訊 

水務署署長發言 

 
  水 務 署 接 納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第 十 二 章 內 的 建

議 ， 其 中 部 分 建 議 ， 實 為 水 務 署 因 應 現 時 國 際 上 最 佳 做 法 的 取 向

及 署 方 工 作 分 配 的 優 次 而 逐 步 推 行 的 新 措 施 ， 提 供 有 力 的 支 持 。  
 
2.  各 位 委 員 也 許 留 意 到，一 如 審 計 報 告 書 所 述，「 非 法 用 水 數

量 」 只 是 一 個 賬 面 估 算 ， 原 因 是 非 法 取 水 在 被 發 現 前 實 在 無 從 計

量 ， 而 在 其 被 發 現 後 則 會 被 馬 上 取 締 制 止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現 時 國 際

上 的 最 佳 做 法 ， 是 根 據 當 地 情 況 採 用 一 個 賬 面 的 估 算。文獻記錄

顯示區內的非法用水估 算，一般為當地用水量的 0.5% 至  4.3% 
之 間。水務署基 於 香 港 社 會 發 展 現 況，採 用 2%作賬面估算，此數

接近區內估 算幅度的平均數。  
 
3.  非 法 取 水 可 以 是 間 歇 性 、 沒 有 固 定 的 喉 管 設 施 、 在 私 人 地

方 甚 或 以 混 凝 土 或 類 似 物 料 遮 蓋 之 下 進 行。因 此，要 發 現 非 法 用

水 並 非 易 事，需倚 靠 水 務 署 檢 控 組 的 偵 察，及 署 內 前 線 人 員 例 如

抄 錶 員 及 客 戶 服 務 督 察 ， 在 日 常 抄 錶 工 作 時，及 因 跟 進 投 訴 個 案  
(如 滲 漏 個 案 )等 而 須 檢 查 私 人 喉 管 時 ， 發 現 不 尋 常 情 況 而 作 出 通

報 。 另 一 個 發 現 非 法 取 水 的 主 要 消 息 來 源 ， 是 市 民 的 舉 報 。 水 務

署 同 意 ， 更 廣 泛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活 動 ， 及 推 廣 與 社 會 各 界 的 協 作 ，

將 可 以 引 用 社 會 資 源 的 支 持 ， 特 別 是 相 關 的 管 理 機 構 或 代 理 及 工

作 團 隊 的 支 持 ， 擴 大 偵 察 非 法 用 水 的 網 絡 ， 以 助 水 務 署 進 行 相 關

的 跟 進 工 作 ， 從 而 以 更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， 去 處 理 非 法 取 水 的

問 題 。  
 
4.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， 水 務 署 開 始 採 用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方 法 偵 測 懷

疑 非 法 取 水 。 透 過 以 區 域 總 水 錶 量 度 進 入 某 區 域 的 總 水 量 ， 然 後

與 該 區 所 有 個 別 水 錶 讀 數 的 總 和 作 一 個 比 較 ， 從 兩 組 數 據 的 差 距

判 斷 該 區 可 有 出 現 用 水 異 常 的 狀 況 。 水 務 署 會 按 結 果 作 出 跟 進 及

現 場 檢 查 。 如 發 現 非 法 取 水 的 個 案 ， 則 會 作 出 檢 控 。 水 務 署 亦 會

研 究 利 用 資 料 探 勘 技 術 去 評 估 個 別 客 戶 用 水 量 的 改 變 ， 並 在 可 能

情 況 下 ， 與 相 近 類 型 的 客 戶 作 比 較 ， 以 助 查 找 懷 疑 非 法 取 水 的 個

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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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在 推 廣 合 力 防 止 非 法 用 水 方 面 ， 水 務 署 已 聯 絡 各 工 務 部 門

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， 籲 請 它 們 防 止 其 轄 下 工 地 及 場 所 內 的 非 法 取

水 行 為 。 水 務 署 亦 已 發 信 給 全 港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， 呼 籲 共 同 打 擊

非 法 用 水 。 現 時 ， 水 務 署 正 與 水 喉 業 界 各 學 會 及 組 織 ， 與 及 建 造

商 會 ， 商 討 業 界 協 力 舉 報 非 法 用 水 。 水 務 署 會 藉 著 廣 泛 的 節 約 用

水 宣 傳 活 動 ， 進 一 步 加 強 防 止 非 法 用 水 的 宣 傳 及 教 育 。  
 
6.  對 於 報 告 中 所 關 注 的 水 錶 準 確 度 及 舊 水 錶 更 換 計 劃 ， 水 務

署 希 望 各 位 委 員 知 悉 ， 儘 管 機 械 式 水 錶 會 因 老 化 而 漸 漸 出 現 讀 數

偏 低 的 情 況 ， 現 時 水 務 署 所 採 用 的 機 械 式 水 錶 ， 是 最 合 乎 成 本 效

益 的。水 務 署 會 繼 續 每 十 二 年 更 換 主 要 用 於 住 宅 用 戶 的 直 徑 15 毫

米 水 錶 ， 以 及 分 別 每 七 年 及 每 四 年 更 換 主 要 用 於 非 住 宅 用 戶 的 中

型 及 大 型 水 錶 。 換 錶 的 年 期 是 以 成 本 效 益 作 考 慮 ﹕ 當 不 更 換 水 錶

而 可 能 少 收 的 水 費 超 過 更 換 水 錶 的 成 本 時 ， 就 會 更 換 有 關 的 水

錶 。 現 時 水 務 署 採 購 水 錶 的 合 約 訂 明 水 錶 的 準 確 度 須 達 正 確 數 字

的 ±2%內，而 水 務 條 例 內 亦 訂 明 水 錶 的 準 確 度 須 在 正 確 數 字 的 ±3%
內 ， 故 此 審 計 報 告 中 所 提 及 整 體 水 錶 的 2% 測 量 不 足 率 ， 其 實 仍

在 可 容 許 的 範 圍 以 內 ， 而 因 此 涉 及 的 賬 面 估 算 失 水 量 ， 亦 應 視 作

運 作 過 程 中 可 容 許 的 誤 差 ， 而 非 收 費 上 的 損 失 。  
 
7.  水 務 署 剛 完 成 了 新 一 輪 就 直 徑 15 毫 米 的 水 錶 的 準 確 度 研

究 ， 稍 後 就 中 型 及 大 型 水 錶 類 似 的 研 究 將 會 展 開 。 現 時 整 體 水 錶

的 測 量 不 足 率 已 下 降 至 -1.6%， 而 直 徑 15 毫 米 的 水 錶 的 測 量 不 足

率 則 已 降 至 -0.8%。  
 
8.  合 乎 理 想 使 用 年 期 內 的 水 錶 數 量 ， 佔 整 體 水 錶 數 量 的 比 例

正 逐 漸 增 加 ， 這 顯 示 水 務 署 更 新 水 錶 的 努 力 。 2007 年 合 乎 理 想 使

用 年 期 的 直 徑 15 毫 米 水 錶 佔 整 體 水 錶 數 量 約 72%，這 比 例 在 2011
年 已 增 至 約 95%；中 型 水 錶 相 對 的 比 例 在 2007 年 為 約 15%，到 2011
年 已 增 至 約 71%； 大 型 水 錶 相 對 的 比 例 則 由 2007 年 的 約 5%升 至

2011 年 的 約 75%。現 時，每 年 更 換 約 23 萬 個 水 錶，費 用 約 5 千 萬

元 。  
 
9.  過 去 ， 鑑 於 超 越 理 想 使 用 年 期 的 水 錶 數 量 較 大 ， 更 換 舊 水

錶 的 重 點 一 直 以 加 快 轄 下 水 錶 整 體 性 的 更 新 為 先 。 經 過 近 年 的 努

力 ， 水 務 署 認 為 可 將 更 多 注 意 力 ， 轉 投 在 更 換 那 些 年 期 較 高 或 用

水 量 記 錄 較 高 ， 而 在 過 去 因 種 種 困 難 而 未 能 更 換 的 舊 水 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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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至 於 大 型 水 錶 ， 水 務 署 正 同 時 從 成 本 效 益 考 慮 ， 研 究 使 用

更 耐 用 的 電 磁 水 錶 。 在 此 提 供 一 個 參 考 ： 直 徑 300 毫 米 電 磁 水 錶

的 購 買 單 價 已 下 降 至 約 40,000 元，大 概 比 同 直 徑 購 買 單 價 約 5,000

元 的 機 械 式 水 錶 貴 七 倍 ， 但 鑑 於 其 更 耐 用 及 更 穩 定 的 準 確 度 ， 電

磁 水 錶 的 應 用 正 日 趨 普 及 。  
 
11.  此 外 ， 更 換 舊 水 錶 的 進 度 不 時 會 因 林 林 總 總 的 情 況 被 躭

誤 ， 有 時 是 因 為 水 錶 位 處 的 通 道 受 阻 ， 或 因 為 要 協 定 一 個 合 適 的

停 水 時 間 來 更 換 水 錶 ， 或 因 為 需 要 等 待 客 戶 先 行 維 修 已 嚴 重 破 損

的 內 部 水 管 ， 也 有 時 是 因 為 要 配 合 樓 宇 的 翻 新 工 程 。 面 對 這 些 情

況 ， 為 了 更 換 水 錶 ， 水 務 署 正 考 慮 在 有 必 要 時 向 裁 判 處 申 請 手 令

以 進 入 相 關 處 所 ， 去 進 行 所 需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清 理 阻 塞 的 通 道 、 維

修 喉 管 及 建 築 物 部 分 以 更 換 水 錶 ， 然 後 再 向 相 關 的 人 士 收 取 所 有

相 關 費 用。  


